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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乡镇长群体
———以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为中心的考察

谢 健

  摘要:乡镇政权的产生是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下移和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结果,在新县制改革中作为乡镇政权

主导者的乡镇长群体被国民政府寄予了较高期望。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乡镇长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

新县制下乡镇长群体仍是区域社会中地方精英的一部分。虽然乡镇长在治安、司法、调解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在地方精英“劣化”的历史趋势之下,个人因素对地方行政仍有诸多负面影响。总之,乡镇长运用个人权力对

乡村社会进行管控的行为在本质上仍是“人治”,由此也使得其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有利也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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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地方自治兴起后,县以下区域便逐渐形成乡镇这一层建制,期间虽然有所变化,但1939年开始实

施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将乡镇作为地方自治体的实级和法人的地位与性质最终确定了下来①。与此同时,
乡镇公所及保办公处便成为了警保兵联动的警察、保甲、国民兵三个体系既独立又混合在一个机构之中的混

合组织②,乡镇也因此成为一级行政机构。正是基于乡镇政权在近代中国基层行政中的重要性,时任四川省

民政厅厅长的胡次威称其为“单位之单位”、“石础之石础”③。
对于乡镇政权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笔者曾有专文探讨,认为乡镇政权担负着乡村社会的治安维持、司

法协助、纠纷调解等治理职责④。乡镇职员群体是乡镇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乡镇长⑤是这个群体的核

心———他们既是开展地方自治、维护社区治安的领导者,也是秉承县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政策的基层骨干。
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各项人员的任用,往往多未符合法定的资格,及一定的手续办

理”⑥。那么,乡镇长群体的任用是否符合规范? 有哪些基本特征? 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及影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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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胡次威《怎样实施新县制》,上海大东书局1947年版,第30页。
蒋天擎编《乡镇保处理警察业务须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
胡次威的原话为:“依照县各级组织纲要之规定,县以下之组织,系采县与乡镇二级制。建国大纲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则乡镇不啻单位之单

位;国父视县为建设国家之石础,则乡镇不啻石础之石础。乡镇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见:本刊特辑《胡厅长对于民政工作之提示》,《县政》

1943年第2卷第6期,第13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25页。
谢健《乡镇政权与基层社会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璧山县为中心》,《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第109页。
就璧山县而言,1935年整编保甲,1940年实施新县制,乡镇主政者的称谓有所变化。本文中的“乡镇长”,既包括正副乡长、正副镇长,也包括

新县制实施前的联保主任。
黄伦《地方行政论》,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149页。



这些问题是目前应当探讨但又尚未展开研讨的学术话题①。本文拟以现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所藏的民国档

案为切入点,结合相关资料,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对乡镇长群体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

理解。
一 乡镇长的群体性身份特征

乡镇职员群体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基层的公职人员,在这个群体中又以乡镇长为最重要,“乡长贤能,
才有好的乡政表现,不然,这一乡的乡政,就不堪设想”②。那么,乡镇长的群体特征究竟如何? 笔者收录了

1938-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正副乡镇长统计表、履历表百余份,其中标有姓名、年龄、学历、履历等相

关信息者296人,由此信息可以看出璧山县乡镇长的群体性身份特征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
(一)学历:以中等教育为主

按新县制规定,参选乡镇长的学历资格为“普通考试及格”或“师范学校及初中以上学校毕业”之一者③。
那么,乡镇长的具体学历水平如何? 笔者根据所收录的璧山县296位正副乡镇长资料,按照委任、考试、选举

三种不同任职方式进行分类,并按不同学历加以统计而制得表1。
表1 1938-1945年璧山县部分乡镇长学历统计表

任职方式 大学 中学 专修科 其他 总计

委任 6 93 37 41 177

考试 5 12 28 4 49

选举 3 46 16 5 70

总计 14 151 81 50 296

  表1所列数据,直观地反映了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乡镇长群体受教育的总体情形,即以受过中等教育者

为主。从总数上看,璧山县乡镇长学历仅以“中学”计算,已经超过总人数的一半,占比为51.01%;“专修科”
次之,占总人数的27.36%;若将“中学”与“专修科”合并计算,则占总人数的78.38%。在不同任职方式中,
受过中等教育者同样占有绝对多数,“中学”与“专修科”在委任中合占73.45%,在考试中占81.63%,在选举

中占88.57%。
从分项目的角度也可以看出乡镇长群体的一些学历特征。“中学”项以高级中学、旧制中学为主,但也有

初级中学者,如1940年七塘乡联保主任江重威就是“重庆广益初中修业”④。“专修科”项包括专门学校、职
业中学,除绝大多数标记为“职业中学”外,有31人明确标明为师范学校,占“专修科”总人数的38.27%。
“其他”项中以“军政训练班”出身者为主,共有45人受过军校或省、专署、县(市)等各级干部训练班培训。
“大学”项人数虽少,但其特征是四川省内高校占绝大多数,其中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等高

校毕业者11人。
上述乡镇长群体的学历特征,在整个四川省具有普遍性。据四川省民政厅的相关统计,1946年民选的

正副乡镇长有8572人,其中大学512人、中学5175人、专修科766人、其他2119人⑤。同样,从横向来看,璧
山县的乡镇长群体与其他相关职员拥有相似比例的学历。以乡镇公所聘请的基层调解委员为例,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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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目前,关于民国乡镇长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曹树基《乡镇自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以1946年嘉兴县乡镇职员“甄别”试卷为中心》
(《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98-111页)、张爱华《主体的双重缺失———社会治理视角下1930年代广西基层干部考核》[《广西师范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31-137页]两文涉及到了乡镇职员群体的探讨。此外,张群、管勤积、杨焕鹏、李精华、谢健、柳
德军等人的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乡镇政权与社会治理亦有所探讨。
冯少异《整理乡政与复兴农村》,《中央周刊》1946年第8卷第4期,第6页(合订本总第49-439页)。
附《县各级组织纲要》,四川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四川省现行法规汇编》第2册,1940年辑印,第502页。
《四川省璧山县政府第三区区署职员名册》(1940年5月),璧山区档案馆: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251。以下所引档案,皆出自璧

山区档案馆,故不再重复标注,特此说明。
本处数据根据四川省民政厅统计表简化,其中“大学”包含大学、专科学校,“专修科”包含师范、职业学校等,“其他”包含小学、省训练团、区训

练班、县训练所、私塾、军校等。参见:表28《民选乡镇长履历(民国三十五年)》,李景清等编《四川省统计年鉴(民国三十五年度)》第1册,

1947年,第149页。



1944年间,璧山县两届139名调解委员中,有“中学”学历者64人,“专修科”学历者23人,合占总人数的

62.59%①。由此可见,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乡村社会中,各种公职已普遍被中等学历者占据,他们构成了区域

社会内的地方精英群体,乡镇长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履历:以曾任军公教职为主

从乡镇长的任职资格看,虽然新县制《县各级组织纲要》中并无履历要求,但规定既往经历中具有“经自

治训练及格”、“曾任委任职以上”、“曾办地方公益事务著有成绩”之一者可选任乡镇长②。由于个体任职的

复杂性,笔者将璧山县296位正副乡镇长的既往履历分为地方公职③、教职、军职三类,其中以是否曾任“地
方公职”为基础条件分别予以统计而制得表2。

表2 1938-1945年璧山县部分乡镇长履历统计表

任职方式 地方公职
教职 军职

单任 曾任 单任 曾任
其他 总计

委任 91 32 24 38 7 16 177

考试 22 25 15 2 0 0 49

选举 49 16 11 5 0 0 70

总计 162 73 50 45 7 16 296

    注:本表以担任“地方公职”为基础数据,即曾任地方公职者均计入“地方公职”栏内;最右列中的“总计”系“地方公

职”、教职“单任”、军职“单任”、“其他”几项之和。

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有94.59%的乡镇长在任职之前曾出任过地方公职、教职或军职。实际

上,在乡村中,地方公职、教职、军职相互转任的情形较为常见,尤其是教职、军职转任地方公职的情况更为普

遍。在表2中,有24.66%的乡镇长是由教职直接转任,加上以往曾任教职的转任者,合计有41.55%的乡镇

长是由教职转任的。1942年1月,璧山县被委任为太和乡乡长的袁顺国,在出任乡长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先后担任城中女子小学校长、县立小学教员等职,新县制改革时被委任为乡长④;狮子乡副乡长朱显良则是

通过选举出任的,1945年,他由小学教职员被直接选任为副乡长⑤。
军职转任地方公职,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按表2统计数据,大致有17.57%的乡镇长,有过担任军职的

经历。当然,由军职转任地方公职,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由军队转任。如姜璜,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别动队员、武汉行营特派员,陆军排长、连长、队长等职⑥,退役回乡后,于新县制改革中被委任为城东乡

乡长。二是由地方军警机关转任。如刘智义,曾任江北督练员、剿匪总指挥部指挥官、璧山县模范队教官等

职,后被委任为六塘乡联保主任⑦。
在表2中有16人⑧完全没有地方公职、教职或军职经历,约占全部人数296人的5.41%,由此也证实了

乡镇政权掌握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即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精英手中。这一认识还可以从乡镇长群体的另

外两个履历信息中进一步得到佐证。一是党籍及党职。在璧山县296位乡镇长的履历中,有9人标注了党

团籍,其中兼任国民党党内职务者仅3人,如伍东周被选委为七塘乡乡长,并非因为他是国民党第三区分部

的执委⑨,说明乡村中依然被地方势力所掌控。二是乡镇长缺乏县际流动。除军职退役后回到璧山县任职

者外,曾在县外任公职、教职者仅10人。即便是曾任理番县府科员、成戍师营中尉书记官的范博渊,返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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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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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谢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调解委员会述论》,《人文杂志》2017年第12期,第81页。
附《县各级组织纲要》,四川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四川省现行法规汇编》第2册,第502页。
此处的“地方公职”,主要指地方政权内的科长、区长、乡镇长、联保主任、乡民代表会主席、乡公所干事、调解委员等。
《璧山县乡镇长年贯资历一览表》(1942年),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121。
《四川省璧山县民选乡镇长副乡镇长名册》(1945年),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069。
《璧山县县政府招考本县正副乡镇长暨乡镇公所职员报名单》(1940年4月19日审核),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060。
《四川省璧山县政府第三区区署职员名册》(1940年5月),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251。
其中,1人为华中公司技师,2人为医师,其余13人未标注职业。
《璧山县七塘乡乡民代表会呈为遵令会同选举乡长协恳核委以专责成由》(1943年12月16日),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384。



能够出任城西乡乡队部兼队长①,也是因为其与县政府要员交往密切。
总的来看,乡镇长群体在学历和履历上所呈现的特征,表明了乡镇长是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精英群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乡镇长的治理活动难免会受其身份、地位的影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其活动既有

其官方职能、地方公职等角色的制约,也受时代背景、群体身份的限制。
二 乡镇长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能与角色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中,士绅是“治民权”的实践者②。乡镇政权出现以后,乡村中士绅的治理权

更多地是被官方任命的乡镇长所取代。随着历史的演进,新县制下的乡镇政权成为“警察、保甲及国民兵三

个体系的混合组织”③,乡镇长也被赋予了更多职权。由此,作为地方精英的乡镇长,肩负着官方职权与民间

信任,在治安、司法、调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维持地方治安

维持地方治安,是乡镇长参与乡村治理的首要职责。以冬季执行冬防任务为例,对于乡村社会而言,“残
冬时期,流氓纷纷,盗贼蜂起……非整理冬防,夜出梭巡,乃免其害”④。因此,冬防期间所发生的案件,备受

乡镇长关注。六塘乡王济省家被窃,乡长姜理中就在呈文中称:“该窃贼于冬防严紧之际,胆敢于大街之上拨

门入室行窃……若不报请严缉,务获送究,则四乡之民难安于枕席。”⑤当然,在冬防期之外,乡镇长也同样积

极应对股匪骚扰案件的发生。如1941年4月,流窜广普乡的土匪,要求广普场居民“给洋四万元,方可相安,
否则劫场”,乡长张绍伦探悉情报后,即派兵驻守,于该月25日与劫匪展开巷战,击毙匪徒2人⑥。

戒严、防匪,并非乡镇长维持治安的常态。从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维持治安主要有三类工作。其一是

派丁巡逻。丹凤乡的盗窃惯犯杜明高,即是由该乡乡长在赶集日期“分派乡警丁暨同第一保警丁通场巡逻”
时抓捕的。在呈文中,乡长以杜明高“有时三五成群,暗窃明抢,且染烟癖甚深,现犹吸食”,因而移送县政府

要求严惩⑦。同样,王子清拐带案,也是由狮子乡乡队副“率领警备班驰往各旅店查号”时发现,“经乡长一再

研讯,该王子清等始各吐出实情”而破获⑧。
其二是盘查、暗访、稽查嫌疑者。对陌生人的盘查,是维持地方治安的直接手段。1943年8月,杨冰雨

冒名黄宗云到定林乡“要求黄姓周济”,但“因伊言语支吾”而被盘查,最后经乡长徐明扬讯明其证件为伪

造⑨。密查则是一种相对隐蔽的维持治安方式。如杨建章等盗匪案就是在联保主任密查之下破获的。与

前两种方式相比,稽查被密告者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行动,主要基于治安事件已经发生或有发生可能时而采取

的措施。如曹炳章被人密报吸食鸦片,乡长王鼎彝“派员多方调查”属实,并“在伊碳厂中会同当地保甲长检

举出烟具多件”的情况下将其查获。
其三是配合乡村警察的行动。1944年,县警察局科长王焕文赴丁家镇、来凤镇查核烟毒案件时,即以乡

长的配合为主,“十四日晨搭车抵丁家,是日午夜会同乡长谢莹谷及警分所陈巡官等分为三组”秘密出发检

查,“十六日到来凤,仍会同该乡乡长傅伯侯”等分组分别检查。同样,区警到乡镇执行公务,也须乡镇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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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国民兵团城西乡队各级干部素质调查表》(1943年10月24日),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059。
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5页。
蒋天掣编《乡镇保处理警察业务须知》,第1页。
《璧山县政府第一区璧山镇保长联合办公处呈为据转职属各保整理冬防呈请鉴核示遵由》(1939年12月1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
号01-10-023。
《璧山县第三区六塘乡公所呈为据转王济生被窃属实恳予鉴核由》(1941年1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71。
《璧山县第二区广普乡乡公所呈为伙匪劫场当即阵中敌毙恶匪二名恳予备查由》(1941年4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119。
《璧山县丹凤乡乡公所呈为查获惯贼送请讯办以靖地方由》(1942年9月17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82。
《璧山县第二区狮子乡乡公所呈为查获拐夫王子清及逃妇段彭氏请鉴核讯究由》(1941年5月11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63。
《璧山县定林乡公所呈为解送嫌疑人犯恳请讯处由》(1943年8月10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12。
《璧山县第一区城北联保办公处呈为叙明捕获窃盗杨建章张治清及窝贼人王煵廷等经过情形恳转法院检察处将本案移回并审以凭法办而重

治安仍候令遵由》(1939年11月18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108。
《璧山县第三区青木乡公所呈为检举烟民连同烟具送请核办由》(1940年10月21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152。
《签呈》(1944年12月18日于警察局),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511。



配合。1940年9月,第二区署以正兴场“因唱戏,烟赌特盛”而派警前往缉捕①;在清查过程中,正兴乡乡长邓

光普率丁配合,并在行动结束后直接向璧山县政府移交嫌犯②。
(二)参与案件处理

乡镇长不仅在维持地方治安上一展身手,更参与到案件的各个阶段。在案件发生之后,乡镇长既要受理

事主的报案,展开对嫌犯的追捕、侦缉、讯问,又要在案件移交后,协助案件审理,发表案情意见。
首先,受理与侦讯案件。由于乡村警察制度不完备,当案件发生后,事主或保甲长通常会向乡镇公所报

案,继而由乡镇长指挥侦破。何保全被劫案发生时,乡长在“未据……何黄氏到所报告之前,得闻枪声,即派

警备班驰往截击”,接到事主何保全及妻何黄氏报案后,乡长随即逮捕了何保全指定的嫌疑人刘治甫,并对其

进行初步研讯③。当然,多数事主并未指定嫌疑人。如1938年3月23日第一区第八保萧明轩被劫案发生

后,并无怀疑对象,仅“投保甲邻佑勘验”,并“报请本乡联保办事处派丁缉捕劫匪”④;至4月7日,据第七保

雷荣森报案称,其所买纱线疑似萧明轩“被劫所失之物”,由此乡长徐六合“派丁数名,在城内城隍庙侧将该卖

线之人捕获二名到处”⑤。除受理案件外,乡镇长也对所缉拿到的嫌犯进行初步侦讯。如钟容律在实施抢劫

后旋即被抓获,经乡长胡国亨审讯后交代了有同伙陈继华等3人,胡国亨随即一面“函知七塘乡公所予以协

助”,一面“派丁四名驰往陈继华等所住地缉拿”⑥。
其次,协助案件审理。乡镇长在案件审理中会出于案件审理机关的要求执行司法警察权,协助调查案件

相关事项。在陈树犹匪嫌案审理过程中,县军法室就要求太和乡乡长吴子家,“查明该陈树犹平素行为如何,
是否良善”,吴子家在收到训令后,即“召集该管保长陈树镛,甲长陈尧卿等来处询问”⑦。同样,审理张国恩

匪嫌案时,城南乡联保主任郑兆兰也奉令查核张国恩的供词及平日行为,但郑兆兰并未像吴子家一样亲自查

核,而是训令保长张柏林“切实调查,据实详复”,其查核结果也被县政府军法室采用⑧。
再次,干涉案件审理。在受命查核案情的同时,乡镇长也会主动干涉案件审理。乡镇长的干涉,主要表

现在对案情发表意见、保释嫌犯。如郭安康被控浮征军谷案,大兴乡副乡长萧国学即呈文,担保郭安康任大

兴乡乡长期间“并未征有张吉之军谷一升一合”⑨。在赵炳发伤害案中,狮子乡乡长陈大海甚至向璧山县地

方法院检察处呈文,表示“赵炳发所陈各节尚属实情”,要求地方法院释放赵炳发。当然,乡镇长对案件审

理的干涉,并不能每次都成功,因而一些乡镇长有时会退而求其次,保释嫌疑人。以蔡继周匪嫌案为例,该案

案发后,蔡继周因容留涉嫌参与抢劫的堂兄蔡汉臣而被捕,三教乡乡长凌达华及保甲人员蔡琢之等呈文称:
“职等居于邻近,仁心难泯,不忍坐视继周之久受其累”,因而“联名挺身承保”。在随后的庭讯中,凌达华仍

坚持要承保蔡继周,声称“据调查他是好人,要求保释”。
(三)调解日常纠纷

在日常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保甲长时常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作为地方精英的乡镇长,在处理日常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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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1940年9月23日下午8时半于丁家镇区署),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156。
《璧山县第二区正兴乡公所呈为会同检送烟犯张明高罗炳发张明元陈学礼陈银周张荣栋萧树之等六名暨甲长陈明达一名房主田明扬一名又

李龙氏龙树怀王顺卿黄朱氏杨永亨朱玉良瞿绍奎等七名恳请依法惩办由》(1940年9月5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156。
《璧山县狮子乡公所呈为呈报本乡第二保六甲居民何保全家被劫暨办理本案经过情形仰祈检核示遵由》(1943年2月19日发),民国璧山县

政府档案,档号01-11-065。
《萧明轩诉冉光恒等被劫赃物追返刑事起诉状》(1938年4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9。
《为劫匪鸣枪拒捕,人赃两获,送请依法惩办以靖地方由》(1938年4月9日收到),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9。
《璧山县依凤乡乡公所呈为转送凶犯钟容律陈继华二名恳予依法处理由》(1943年10月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29。
《为遵令查复陈树犹平素行为并据转呈证明书请予鉴核转咨一案由》(1938年11月7日到),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4。
《璧山县城南乡联保办公处呈为遵查张国恩平日行为经过情形覆恳鉴核衡夺一案由暨璧山县政府法制室批示》(1938年8月4日批示),民
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64。
璧山县第二区大兴乡副乡长萧国学《签呈》(1941年9月11日于大兴乡公所),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27。
《璧山县狮子乡乡公所呈为据本乡第六保保队附赵炳发呈以慎职被诬恳予转详以雪诬害等情经查属实转请鉴核予以不起诉处分由》(1942
年2月4日发),民国璧山县警察局档案,档号14-01-164。
《璧山县第二区三教乡乡公所呈为不忍久累协恳保释以维生命由》(1941年7月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25。
《璧山县政府审理军法事案件点名单》(1941年8月3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25。



过程中同样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其活动更具有权威性。这主要因为乡镇长的权威来源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

面:一方面拥有官方所赋予的职权,一方面作为地方精英又受到官方和民间两方的尊重和认可。
日常细小纠纷发生后,当事人首先想到的是经过调解来解决。在一些案件中,乡镇长的角色是执行乡村

警察职权的地方公职人员。如敬树卿与王德懋因口角细故而发展至双方互殴,纠纷发生后,“该树卿不服,乃
扭向乡公所调处,旋转座瑞芳茶社,仍未结果”,最后又回到乡公所,由乡长及彭姓主任以来凤乡公所名义调

解并解决①。正是因为乡长拥有代表乡公所进行调解的职权,在某些案件中,当事人就直接呈文要求乡镇长

进行调解或评判。如赵万卿以彭万臣拖赖不付肉钱为由,要求乡长“俯准传集彭万臣到案追究”②。最后,经
乡长评断,认为实际买肉者周庆国“与赵万卿素不相识,乃查此事,彭万臣恐有招呼之责”,因此“限其一星

(期)内将周庆国交出”③。
除了以公职身份参与调解外,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也邀请乡镇长以私人身份参与调解。这种情形与作

为乡联保处所进行的“执法”并行不悖,甚至是一种补充④。刘建安诉王荣氏民事债务案,在开庭审理之前,
刘建安曾请乡长江璧华以私人名义调停,江璧华参与了案件调解并问明了事实及证据,作出了“限载四期楚

还等公断”,但调解结果并未被双方接受⑤。同样,杨王氏与王合太等的遗产纠纷案,也曾两次请求乡长与族

戚调解,结果都“当场允许,过后则又翻悔”⑥。
案件经当事人起诉后,乡镇长会参与案件的调解。一种情况是乡镇长奉审判机关的命令对案件进行调

解。如张玉白诉陈双全兵役案,军法室即训令七塘乡乡长程李善“调解具报”,程李善接到指令后,择日“召集

原被两造到会调解明白,结果嫌怨冰释”⑦。另一种情形则是乡镇长主动或被动参与案件的解决。黄印氏诉

黄维良遗弃案,就是乡长主动参与的典型。该案中,全衔乡乡长黎某某“以私人资格,协同其他亲友参加调

解”⑧。除主动参与外,乡镇长也会被当事人向审判机关指定要求参与。如吴欧氏与吴德基遗产纠纷案,在
诉讼过程中,原告吴欧氏因族人调解未能解决,因而呈文要求“令饬太和乡联保主任吴子家转为召集族人及

被告等协同到场,就近酌量办理”⑨。总之,在日常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官方和民间均视乡镇长为息讼的重要

中间人。
三 乡镇长参与乡村治理的积弊与困境

近代以来,地方精英趋于“劣化”,已为学界所相对公认。在这种宏观历史背景之下,进入乡镇政权的璧

山地方精英,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而存在。因此,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这些乡镇长并非完全起到积极

作用,他们对案件处理的迁延与贻误以及息讼困难等情况的不时出现,折射出乡镇长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

弊与困境。
(一)案件处理中的积弊

正如前文所述,纠纷或案件发生之后,乡镇长有受理报案、侦讯、调解等职权,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其义

务,由此导致乡镇长对案件的选择性处理。对一些案件,乡镇长稍加侦查,就草草呈报了事。如朱开华被劫

案发生后,即向乡公所报案,而乡长在接到报案后,“即派令警备兵一班前往出事地点逐一查捕”,但经大致考

查即停止案件侦缉,并向县政府呈称“真相莫明,无由缉捕”。即便是嫌犯被捕送到乡公所,一些乡镇长也

延迟不移送上级机关。如戴辉廷被匪徒入室抢劫杀害案发生时,“当由团甲将劫匪孙炳顺、汪云清、晏海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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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呈为遵令查报敬树卿与王德懋互殴情形一案乞核示由》(1941年7月24日),民国璧山县警察局档案,档号14-01-156。
《璧山县临江乡公所呈为恃势估骗奸拖莫何报请传案追究以维商业而儆拖骗事由》(1944年10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40。
《调解笔录》(1944年10月13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40。
〔加〕伊莎白、〔美〕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邵达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刘建安诉王荣氏债权民事起诉状》(1937年10月8日收),民国璧山实验地方法院档案,档号12-02-1940-0055。
《杨王氏诉王合太等归还遗产民事起诉状》(1943年12月21日),民国璧山实验地方法院档案,档号12-02-1943-1192。
《璧山县七塘乡乡公所呈为遵令调解完结请予撤回诉讼以备存查由》(1943年1月2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107。
《璧山县全衔乡乡公所呈为遵令检送黄维良与黄印氏生活纠纷调解卷宗由》(1943年10月16日),民国璧山县警察局档案,档号14-01-166。
《吴欧氏诉吴德基吴希特分割遗产民事起诉状》(1939年12月7日),民国璧山实验地方法院档案,档号12-02-1939-0898。
《璧山县第一区城东乡公所呈为据报匪情缉捕无踪被劫是否属实调查未确特此报请鉴核由》(1941年3月25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
档号01-10-104。



捕获送本镇联保办事处”,但联保主任戴坤一延久不送请法办,致劫匪孙炳顺等人得以逃脱①。
与对盗匪类案件的选择性处理不一样,部分乡镇长对烟毒案则是违法性处理。如刘天民等人因吸食烟

土而被捕获,但在审理之后,中兴镇镇长马世禄并未将其移送县军法室审讯,而是“见天民有知过必改之决

心,本着政府劝民改过不宄之旨,遂将天民释放,书立悔过限期戒绝”②。乡镇长不仅私放烟犯,甚至还试图

阻挠县政府对烟犯进行判处。在谢天祥案的审讯中,丁家乡乡长谢莹谷就要求县政府“豁免传讯”,被军法室

承审员大加训斥,称其“代天祥洗涮规避,实属可恶已极”③。正因为一些乡镇长在烟毒案上的不尽责,一些

地方公职人员认为烟毒一时难于彻底肃清的根源在于“各乡镇恶习过深,而乡镇负责人员又多行敷衍”④。
当然,乡镇长对案件处理的积弊还不止于此。前文中,我们提到乡镇长在案件审理中能够发表意见,因

而一些乡镇长对案件审理妄加干涉。在一些案件中甚至出现乡长呈文明确表示“虽属司法,但于事情之发

生,确关行政”,因而对案件审判加以干涉⑤。借案报复则是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积弊。以张彬盛修理枪械案

为例,作为福禄乡第17保保长的张彬盛,一向致力于肃清盗匪,但他与该乡乡长彭华矛盾较大,彭华甚至以

张彬盛“擅自修械,与法令不合”为由,将其缉捕并送县政府讯办⑥。彭华所呈报的理由,并不足以立案,县军

法室最终判定张彬盛、陈述林“尚无罪嫌可言,本案免予侦审”⑦。
(二)个人因素对工作的阻碍

所谓个人因素,既包含乡镇长不能控制的客观性因素,也包括乡镇长自身固有的主观性因素。客观性因

素方面,以乡镇长能否得到地方士绅、保甲的认同最为重要,而士绅和保甲对乡镇长的认同感与利益相关,是
乡镇长本人所不能把控的。

广兴乡联保主任任免案就是乡镇长与地方士绅、保甲的关系影响地方行政、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件。1939
年9月,广兴乡原联保主任张光万被该乡第四保保长魏德培等人以贪污渎职为由提起诉讼,由此遭到撤职查

办,随后经该乡乡民大会选举张子奇继任;同月,该乡乡民代表魏汉文联合第三、五保保长尹志儒、周志杰控

告新任联保主任张子奇吸食鸦片,违法选充⑧;10月,该乡第四保保长魏德培又联合第三、五保保长控告张子

奇“阴毒险狠、黑暗专横、非法逮捕”⑨;11月,该乡第四、三、五保保长魏、尹、周及乡民士绅代表尹充实等地方

势力再次联名控告张子奇侵蚀公款、滥用职权、羁押保长;最终,张子奇于1940年1月向第二区署主动呈文,
称旧疾复发,请长假休养,随后县政府批准其辞职。张光万、张子奇先后被控去职,实质上是由地方利益争

夺而引起的。廖宗良在呈文中就指出,张子奇出任乡长是该乡第一、二、六保所支持的,而第三、四、五保的保

长、士绅等则希望更换乡长人选。由地方利益争夺,导致乡镇长人选更换频繁,是乡镇长本人所不能把控

的,也使得乡镇长主导乡村治理的成效减低。
与客观因素相对应的是乡镇长自身的主观因素。随着近代以来地方精英的“劣化”趋势日趋加重,作为

地方精英群体一部分的乡镇长群体,必然存在着“劣化”趋势。在乡镇长的日常行政中,贪污、渎职等情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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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孙氏辅佐邓松林诉戴坤一刑事起诉状》(1938年4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06。
《璧山县第二区中兴镇公所呈为呈复刘天民等吸烟一案仰祈鉴核示遵由》(1941年1月20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71。
《签呈》(1942年4月4日于璧山县人和街华义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68。
《璧山县政府第二区区署呈为呈复查禁丁家坳附近烟赌一案由》(1941年9月20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69。
《璧山县第二区樟潼乡公所呈为检呈受伤照片恳请拘传凶犯张雪隆李敬章李吴氏到案质讯以张法纪而伸冤屈由》(1943年4月20日),民国

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34。
《璧山县第三区福禄乡公所呈为手续不合擅自修理枪械请予查办由》(1941年4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69。
《璧山县政府审理军法事案件点名单》(1941年4月18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69。
《广兴乡公民代表魏汉文第二保保长尹志儒为身有恶劣不堪充任恳请剋日调验撤职究办由》(1939年9月27日收),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
档号01-11-050。
《璧山县第二区广兴乡第四保保长办公处为新旧联保主任张光万等阴毒险狠黑暗专横非法逮捕协恳予以保护以维生命由》(1939年10月11
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0。
《璧山县政府第二区区署呈为据转广兴联保主任张子奇因病请假仰祈鉴核示遵由》(1940年1月22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
050。
《璧山县第二区广兴乡联保第四保呈为新旧联保主任张光万张建高叔侄及张子奇等贪污专横侵蚀公款区署查询不明诚恐事实颠倒真象难明

恳请传案质讯或派员查询以明真象由》(1939年11月17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0。



有发生。乡镇长自身的劣化,也使得其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成效大打折扣。
姜璜于1940年经招考而出任城东乡乡长,但其任职的当年11月即被该乡居民张陈氏告发。张陈氏在

诉状中声称,姜璜带领两人深夜到其家中,以检查烟毒为名敲诈了250元①。县军法室接到张陈氏的起诉状

后,即将姜璜收押审讯。其间城东乡国民学校校长王至纲等人则以地方事务纷繁为由将姜璜保释出狱②。
出狱之后的姜璜,立即逃到了永川县,其间多次写信给县长王世悌求情,希望王世悌能够“仁恩大赦,释罪职

一余生”③。由此可知,张陈氏控告姜璜搕诈贪污属实。与姜璜借案敲诈个人不同的是,转龙乡乡长董必高

是在办理军粮时涉嫌贪污而被举报。虽然董必高认为其被举报是因为此前查获了李仲良枪支以及周性初等

“争取地方政权”④,但实际上该乡居民印义长等人也参与了对董必高的控告,称其勾结乡民代表主席刘崇高

为害乡间,甚至还牵涉到璧山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雪樵、县经收处处长伍朝杰等县政府官员⑤。
(三)息讼困难

调解是乡村社会中解决日常纠纷的主要措施之一,包括乡镇公所、调解委员会、保甲等在内的各种机构

则是近代以来执行调解的重要官方组织,但其运作实效在一定程度上并未达到制度设计的目标⑥。同样,对
乡镇长个人而言,其执行的调解也有难于息讼的困境。

乡镇长的调解,难于罢讼息争,有多重原因。当事人并不愿意乡镇长调解是其中原因之一。如吴王氏诉

吴海钧遗弃案,县司法处训令梓潼联保主任曹纯武“召集双方亲族,到场调解”,但原告吴王氏两次调解均未

出席⑦。甚至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明确拒绝由乡镇长主持调解。在戴合清与刘长兴、封治平会款案中,联
保主任召集双方调解时,“刘长兴等竟乃迭次抗传不到”,即便到场,也是“横恶不理,弗遵处断”⑧,反而是在

县司法处的审理中,经双方当庭辩论后,由承审员主持调解,达成了和解⑨。
当然,纠纷当事人对于乡镇长的调解并非完全排斥,一些后来走上司法程序的案件,主要是因为对调解

结果的异议。如征属何萧氏通奸案发生后,其婆婆何吴氏“具报本管乡公所,请求传讯处分”,但乡长受理后,
意图通过调解来了结此事,由此何吴氏表示不服,认为奸夫万昌贵“匪特触犯刑法上之妨害家庭罪,抑且违反

现行优待征属法令,应加重其科罚”。对于调解结果,一些当事人也有当时赞同、事后翻悔的情形。如周忠

桂诉黄秉钧坟界案,经过调解委员、乡长等调解后达成和解,黄秉钧“自认提迁,并亲笔签押为凭”。但数日

后,黄秉钧又呈文称,该调解“概系伊族职员出席,仅黄正发一人系外姓,但未发言”,因此不予承认。
对于平息纠纷而言,调解最重要的是达成和解之后的执行。在一些案例中,双方都认可调解结果,但不

能或不愿执行,由此造成纠纷不能解决。汪栋梁与曾炳钦因租佃发生纠纷,经乡长传集双方到乡公所调解,
结果“曾炳钦虽认给押银,但以街房被拆,尚未领到政府应给损失为词,认给不给”。同样,黄印氏诉黄维良

家产案,经过乡公所的多次调解,但都未能执行,黄维良甚至为逃避执行而移居到北碚管理局澄江镇居住。
黄印氏向法院起诉后,再次要求乡长进行调解,但乡长黎德敷表示“该案迭经本所调解数次,双方均不遵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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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陈氏民事起诉状》(1940年11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23。
《王至纲等呈文》(1940年11月23日送核),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23。
《姜璜致王世悌函》(1940年12月15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23。
《璧山县转龙乡公所呈(军字第二九号)》(1944年8月21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80。
《具呈璧山县转龙乡长董必高乡民代表刘崇高狼狈为奸违法贪污讯明有据县府袒护迫恳提案讯究以儆效尤而肃法纪由》(1944年6月28日

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80。
谢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调解委员会述论》,《人文杂志》2017年第12期,第87页。
《为呈复调处吴王氏以遗弃等词诉追吴海钧等一案由》(1937年12月13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38。
《戴合清诉刘长清、封治平民事起诉状》(1938年2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66。
《璧山县政府审理初讯民事案件点名单》(1938年3月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66。
《何吴氏同子何元星呈为诱奸出征军人配偶呈请提案讯办以正风化而彰法令由》(1942年4月10日收到),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
503。
《周忠桂等诉黄秉钧、刘惠卿民事起诉状》(1937年7月22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10。
《黄秉钧代罗祯祥诉周忠桂即洪光等民事辩诉状》(1937年8月1日收),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10。
《璧山县第一区城中镇公所呈为奉令呈复汪栋梁控曾炳钦处理经过情形由》(1940年12月5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61。



件履行”,拒绝再接受该案的调解申请①。
四 结论

随着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下移,在乡村治理中必然会增添更多的国家因素。乡镇政权作为县以下行政机

构的正式确立,即是这个历史大趋势的具体体现。正因如此,在延续至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演进中,乡镇政

权是不可替代的角色,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可忽视。作为乡镇政权核心部分的乡镇长群体,是代表乡镇

政权进行乡村治理的直接实践者,因而其活动直接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治理成效。
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乡镇长群体学历、履历的分析,可以发现乡镇长是区域社会中地方精英的一

部分。在新县制改革中,国民政府将乡村治安维持作为“乡镇公所和保办公处最先要担负起来的责任”②,对
乡镇长寄予了厚望,并赋予治安、司法、调解等职权。在日常行政时,乡镇长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警察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基层治理困境。然而,这种单纯依靠乡镇长发挥个人效用

的治理策略,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人事方面,国民政府没有对乡镇长资格严加把关,使得“劣化”精英混迹

于乡镇长队伍中,加剧了乡村政权的腐化;在职权规范上,乡镇长的权力没有边界,造成其权力膨胀和以权谋

私;在实践成效上,乡镇长平息纠纷的成败依赖于个人威望,导致不同乡镇长调解纠纷的成效差异较大。
总之,乡镇长代行警察职权的这一模式,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在近代国家权力下移、社会动荡不

安的历史背景下,利用乡镇长个人威望控制乡村、提升社会治理成效的模式,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在整个

近代基层治理路径的探索和历史演进中,纯粹依靠作为地方精英的乡镇长发挥个人作用来提升治理成效,并
非可靠而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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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逆媳朋殴抢夺食谷请予缉案讯究依法严惩以振乡风而恤农业事》(1943年9月9日发),民国璧山县警察局档案,档号14-01-176。
李承谟编《乡镇保维持地方治安须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


